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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一）2014 年 5 月 15 日，经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广田集团”）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南京柏

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已更名为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

京柏森”、“标的公司”或“目标公司”）及其自然人股东陆宁、胡宝戟、杨堂

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受让陆宁持有的南京柏森 60%股权，股权

转让款为 15,480 万元。 

《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业绩承诺 

陆宁、胡宝戟、杨堂富三方承诺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11270万元，另承诺业绩承诺期间目标公司的累计

收现比不低于75%。 

其中，收现比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出：（累计）收现比=（累计）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累计）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相应数据从目标公司的财务

报表和相关资料中取得。 

2、业绩承诺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期间南京柏森未实现上述业绩承诺目标，陆宁应将实际业绩同目标

业绩之间的差值向广田集团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为以下两种方式或其组合，

具体由公司进行选择： 

（1）股权补偿：陆宁应就归属于公司净利润中的不足部分向公司进行补偿，



由陆宁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对应数额的股权补偿给公司，相应补偿部分的股权将

以 1 元钱的价格转让给公司。 

具体调整方案为公司向陆宁支付人民币壹元受让陆宁持有的标的公司一定

比例的股权，该比例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补偿股权比例=（业绩承诺期净利润目标 11270 万元/业绩承诺期标的公司实

现的合计净利润-1) * 60%。 

该调整应在标的公司相关审计报告出具后第 10 个工作日后 60 天内完成。 

（2）现金补偿：陆宁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标的公司，即陆宁在相关年度或季

度审计报告出具第10个工作日后 30天内将实际业绩同目标业绩之间的差值采用

现金补偿给标的公司。 

3、股份购买、锁定及解锁约定 

（1）股份购买和锁定承诺 

陆宁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在收到股权受让款的第二次支付部分 6 个

月内，将使用其中 5,000 万元款项用于从二级市场购买广田集团股票，并在购买

广田集团股票后 5 日内，配合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对上述股票采取限制流通措施作

为陆宁履行相关承诺的保证，并承诺未经广田集团许可不得减持上述股票。如陆

宁不履行上述义务，则向丁方赔偿 1000 万元人民币。 

（2）股份解锁约定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陆宁持有的受限流通的股票需按南京柏森承诺业绩

和收现比的完成情况予以逐期（分 3 期，业绩承诺期开始后每 12 个月为 1 期）

按比例解除锁定。每期的解除锁定的比例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每期解除比例=(截止每期期末累计完成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净利润目标

11270万元)-截止上期期末已累计解除的比例，各期已累计解除的比例≤100%; 

实际的解除需视南京柏森每期收现比完成情况而定，若每期末收现比未达到

75%，则该期依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相应解除比例的股票暂不予解除，直至截止

至到期后某日累计收回的现金与计算该收现比指标的对应期间主营业务收入之

间的比值达到75%为止，其中，同一笔收回的现金不能在各期收现比指标中重复

计算。 

因在业绩承诺期每期结束后，南京柏森未进行审计，因此截止目前陆宁持有



的限售股份未向公司提出办理解除限售的申请。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披露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深圳广田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南京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60%股权的公

告》（2014-029）。 

（二）公司受让陆宁持有的南京柏森 60%股权后，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陆宁需使用股权转让款中的 5000 万元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陆宁于 2014

年 7 月至 9 月期间在二级市场购买广田集团股票 3,945,298 股后，委托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所涉及股

份限售登记及股份性质的变更手续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完成上述股份限售

后，陆宁持有的广田集团有限售条件的股票共 3,945,298 股，锁定期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股份性质为首发后限售股。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3 日披露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深圳广田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追加承诺的公告》（2014-050）。 

（三）2016 年 6 月 27 日，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不派送红股，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陆宁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票由

3,945,298 股增加至 9,863,245 股。 

（四）截止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南京柏森业绩承诺期限已到期。根据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至

2017年 5月 31日，南京柏森总资产为 79,332.59万元，净资产为 14,617.04万

元；业绩承诺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66,688.47万元，实现净利润 5,480.51万元，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3,393.32 万元。因南京柏森业绩承诺期内实

际完成的净利润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指标，公司与南京柏森及其自然人股东陆宁、

胡宝戟、杨堂富签署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详见以下“二、南

京柏森业绩承诺实现及补偿情况”相关内容。 

二、南京柏森业绩承诺实现及业绩补偿情况 

（一）南京柏森业绩完成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南京柏森业绩承

诺期内实际完成的净利润未能完成2014年5月15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业绩

承诺指标。公司（下称丁方）于2017年12月13日与南京柏森（下称目标公司）及

其自然人股东陆宁（下称甲方）、胡宝戟（下称乙方）、杨堂富（下称丙方）签署

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方案 

各方一致确认，在业绩承诺期间目标公司应完成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11,270 万元，目标公司实际完成净利润 5,309 万元，差额

为 5,961 万元。就上述差额，各方一致同意按以下方式进行补偿： 

（1）甲方以 1 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 10%的股权（对应南京柏森

净资产 1,462 万元）转让给丁方，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2）甲方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前向目标公司支付差额利润 4,500 万元。 

2、违约责任 

如甲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现金补偿义务或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或办理股权过

户登记，则每逾期一日按 5000 元向丁方支付违约金。 

3、其他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丁方配合甲方完成甲方购买的广田集团股票解禁事

宜，使甲方持有的广田集团股票恢复到可流通状态。 

（二）其他说明 

1、因南京柏森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完成的业绩与承诺业绩差额为 5,961万元，

同时基于南京柏森管理层的稳定性和积极性，从有利于南京柏森发展考虑，公司

对业绩差额采取了股权补偿（陆宁转让南京柏森 10%股权给广田集团，该部分股

权对应南京柏森净资产 1,462 万元）和现金补偿（陆宁向南京柏森支付现金 4,500

万元）的方式。 

2、截止目前，陆宁已将其持有的 10%股权转让给广田集团的过户手续办理

完毕。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南京柏森 70%股权。 

三、其他 

截止目前，陆宁持有的广田集团股票尚未解除限售，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

议》的约定，公司将配合陆宁办理股份解除限售手续。办理完毕股票解除限售手



续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一月八日 




